
香山國小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 

新竹公園環境教育參訪活動計畫 
一、目標： 

(一)整合本市環境教育資源，厚植單位主管環境教育理念。 

(二)辦理新竹市新設環境教育場域參訪，推動本市環境教育，發揮環境教育 

功能。 

二、依據：  

（一）環境教育法制定，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每年需 

針對所有教職員工、學生辦理四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研習，以達促進 

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，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 

任的目的。 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新竹市立香山國小 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全體教職員工  

五、活動地點：新竹公園(路線如下：玻工館正門廣場集合-湖畔-百年大道-

示禁牌-石虎、石馬-5門古炮-新竹氣象站-新竹孔廟-玻工館)  

六、研習日期：109 年 1 月 20 日 13:00 至 16：00 

七、研習証明：全程參加教師核給 3 小時研習時數。  

八、本計畫由校長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

